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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交通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系列教材，即《交通通信

法规》、《交通通信业务知识》（水上）、《交通通信业务知识》（公

路）、《交通通信技术》和《交通通信行政执法人员职业道德》是

根据交通部交体法发［!""#］$#号文和交通部交教发［!""#］

!%&"号《关于印发〈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教学计划与
教学大纲〉的通知》要求编写的。这是交通通信管理干部队伍

建设中的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。我们相信，通过培训，将会进

一步提高交通通信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，对造就培养一

支具有文明服务意识，又有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交通通信

行政执法队伍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见。

交通通信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系列教材编写工作得到

了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厅（局、委、办）和航管部门的大

力支持。中国交通通信中心陈建成主任、通信导航管理处李

来兴处长以及部教育司曹淑俭同志对教材编写工作给予了及

时指导，付出了很大精力。

本书由中国交通通信中心李来兴处长和朱德铭高工担任

主编，由中国交通通信中心主任陈建成主审。在教材即将出

版发行之际，我们谨向本书的主编、主审和参加审定教材的有

关专家朱金发、陈良志、侯福行、徐家庆、裘富祥、王积勤、刘经

美、张来保、唐信源、吴国池、苏本征、卜启鸿等同志以及给予

教材编写工作以支持的所有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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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教材编写工作任务重、时间紧，教材的不足之处在所

难免，希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，以臻完善。由于在教材即将交

付出版时，《交通通信管理规则》和《交通无线电管理规则》尚

在审批中，本教材如有与《交通通信管理规则》和《交通无线电

管理规则》不一致之处，应以上述两个规则为准。

交通通信行政执法人员

岗位培训教材编审组

!""#年!!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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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交通通信法规概述

交通通信法规是调整在交通通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

关系的法律、法规的总和。因此，在概述交通通信法规以前，

有必要对交通通信作一简要的描述。

第一节 交通通信综述

交通通信是指专门用于交通系统的通信，其通信设施包

括交通部自建、合建或租用的各种通信设施。

交通通信网是指有多个通信点互相联接的一个以上通信

信道的交通专用通信的总体。交通通信网是交通运输事业的

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国家通信网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

分。

交通通信承担了交通专用通信的任务，同时又承担了我

国水上公众通信的任务；交通通信主要分为水运通信和公路

通信两大类，其水运通信包括船岸通信、港区通信和港港间的

长途通信；公路通信包括移动通信、地区通信和长途通信。

我国的交通水运通信起源于清朝末年出现的船岸通信。

!"#"年解放之前，海岸电台是由电信局经营的，它开放国际
国内船舶电报业务和旅客电报业务；一些私营航运企业也设

立了自己的江、海岸电台，为本企业的船舶开放人工电报、承

办旅客电报业务。!"#"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接管了旧电信
局所属的江、海岸电台，同时也接管了私营航运企业的江、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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岸电台，改称为航务电台。!"#$年，奉当时的政务院财经委
员会命令，确定把中央邮电部所属的%$座江、海岸电台移交
给交通部，与交通部所属的$&座航务电台合并，统称为江、海
岸电台，由交通部统一领导、统一管理，并明确江、海岸电台为

陆地对江、海船舶通信的唯一机构，同时承担我国水上公众通

信的任务。

自从交通部统一管理江、海岸电台以来的’&多年时间，
交通通信经历了恢复、调整、发展三个阶段。

现我国沿海有中、高频海岸电台’’座，承担着国内、外水
上运输生产调度指挥和公众通信的任务。在华北、华东、华南

沿海分别以天津、上海、广州海岸电台为中心，组织了华北、华

东、华南沿海海域的船舶通信网，并组织了通达印度洋、太平

洋、大西洋、地中海海域的近洋和远洋通信网。海岸电台的人

工或半自动方式是将发自船舶的()(电报经邮电公众通信
网通达国内和世界各地用户，上海、广州、天津海岸电台还开

放单边带无线电话和窄带直接印字电报业务，可以人工或半

自动方式将船舶电话、电报转到国内和世界各地用户。

沿海开放公众业务的海岸电台，在其工作时间内，均在

#&&*+,国际无线电报遇险和呼叫频率，以及%!-%*+,和

!#./-0+,国际无线电话遇险和呼叫频率上保持连续不断的
值守，处理遇险、紧急和安全通信业务。同时，海岸电台还以

()(方式向船舶提供有关安全的特别业务，如气象报告、报时
信号、冰况报告、临时无线电信标信号等等。在沿海港口还设

有甚高频无线电话台，对国内、外船舶开放公众通信；!""!年

.月在北京建成(型海事卫星地面站；!""$年1月建成2
站；!""1年!月0站投入试运行；!""1年$月3站投入试运
行；!""1年底，0454—0站投入运行。海事卫星地面站的建
成与运行，实现了印度洋、太平洋海区的船岸自动通信。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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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船岸通信网已初具规模，对航运生产调度指挥、航行安全

保障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!"#"年国际海事组织（$%&）召开了国际海上搜救大会，
通过了《!"#"年国际海上搜寻与救助公约》和《发展全球海上
遇险与安全系统》的决议。同年，$%&第十一届大会又通过
了修改的《发展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》的’()*+（,$）号决
议，决议提出建立“未来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（-./
%011）。”!"23年第4*次无线电分委会决议去掉-.%011
中的-，成为“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”（.%011）。

!"2#年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（5’67—2#）通过了第44!
号决议，决定采用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（.%011）的条款
及继续使用现行的遇险与安全条款。这次大会对《无线电规

则》作了修改，增加了新九章“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

（.%011）”，并且修改后的第九章保留了现行的遇险与安全
条款，这样就形成了新老系统并存的局面，这对交通通信从通

信方式、操作程序、通信时效、自动化和通信人员技术业务培

训都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。对船岸电台值守、设备配

备原则、无线电值机员证书颁发条件和培训标准等等一系列

管理法规都需要制定或修订。

一、现行的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

现行的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受!"#)年海上人命安全公
约、!"24年及其以前的修正案的规定所约束，是基于使用%-
和89-频段的收发信机，主要采用摩尔斯报（:++;9<）、无线
电话（*!2*;9< 和 !:3(2%9<）和 =>$6?（*!2*;9< 或

!:3(2%9<）几种通信方式为基础的，其遇险报警是针对本船
附近海域航行的船舶和电波能够到达的海岸电台，由于不能

提供远距离报警，（一般不超过!++!!:+海里），其遇险报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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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通过船对船的遇险报警来实现的。

我国现行的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基本框架是建国初期形

成的，建国以来，随着水运事业的发展，该系统也得到了相应

的发展，到目前为止已有!"座岸台在无线电报国际遇险频率

#""$%&上全时值守，有’’座岸台在无线电话国际遇险频率

!’(!$%&上全时值守，有!)座岸台在*%+国际遇险安全频
率’#,-(.%&上全时值守。并要求所有’,""总吨及其以上
的船舶必须配备具有#""$%&收、发能力的中频设备以及合
格的无线电报务员；所有/""总吨及其以上的船舶应能在

!’(!$%&和’#,-(.%&这两个遇险报警频率上具有无线电话
收、发能力，另外救生艇应配备中频设备。

二、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（0.122）

’)((年’"月，国际海事组织召开了扩大的海安会
（.23）即外交大会通过了《’)45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》

’)((年修正案，决定全世界从’))!年!月’日起开始实施

0.122，并于’)))年!月’日过渡完毕，完全实施0.122。
该修正案对“26782”公约的第四章作了相应修订，对船舶无
线电设备配备标准及值班规定作了新的说明和要求。

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是9.6为了改进现行海上遇
险与安全通信，最大限度地保障海上人命财产安全而建立的

新的搜救通信程序，同时也用来进一步改进常规海上通信的

全球性通信网络。当海上发生遇险事件时，遇险船舶可立即

实现可靠的船至岸或船至船的遇险报警；岸上的搜救机构

（28:）和遇险船舶附近的其他船舶能够立即得到遇险报警，
并能对遇险船舶进行识别、定位，以最短的时间延迟进行遇险

协调通信、搜救现场通信；系统还提供广泛的必要的预防措

施，能定时发布各种海上安全信息如气象预报、航行警告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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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船舶可利用满足!"#$$要求的通信设备，在各自的航
行区域内，可靠地完成日常通信。

%&&%年，经国家计委批准，决定建设我国海上遇险和安
全系统工程。该系统包括国际海事卫星通信系统、低极轨道

搜救卫星报警测位系统、地面无线电通信系统、陆上搜救协调

通信网、奈伏泰斯系统和船位报告系统。

%’国际海事卫星通信系统
在原有的(套)标准岸站和(套*标准陆上地球站的

基础上，再建(套+标准和"标准岸站。

(’低极轨道搜救卫星报警测位系统
在北京建设%座搜救卫星终端站（,-.）和一个任务控

制中心（"**）。"**和中国海上搜救协调中心（"/**）同
址。根据$0,)$12／33要求，公约船必须于%&&4年3月%
日前安装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（$’567/+）。有关对卫星紧
急无线电示位标的管理，交通部曾以《关于加强船用卫星紧急

无线电示位标管理的通知》（（&%）交信字1(&号）和《关于加强
船用卫星紧急无线电示位标管理的补充通知》（交无委发

（%&&8）8%9号）作了规定。

4’地面无线电通信系统
上海岸台将建成作为参加第七搜救区（西北太平洋海区）

的高频数字选择性呼叫国际值班台；由上海、广州、天津岸台

对距岸299海里以外的中外船舶的呼叫承担兼容值守任务；
由3座岸台提供距岸%99!299海里水域的链状覆盖，对中外
船舶的呼叫承担值守任务，由%3座岸台提供距岸%99海里水
域的链状覆盖，对国内外船舶的呼叫承担值守任务；有%(座
岸台对部分重要港口(8海里以内的国内外船舶承担值守任
务。

2’陆上搜救协调通信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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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上搜救协调通信网建设成两级通信网（一级通信网和

二级通信网），一级通信网由中国海上搜救中心与省级海上搜

救分中心及各省级海上搜救中心相互间电路和设施构成的通

信网络；二级通信网是指省级海上搜救分中心及有关单位之

间的电路和设施构成的通信网络。

!"奈伏泰斯系统
在大连、上海、福州、广州和三亚台开放奈伏泰斯业务，用

英语定时发布海上安全信息。对于奈伏泰斯的播发问题，交

通部曾以《关于我国海岸电台播发奈伏泰斯（#$%&’(）有关
事项的通知》（（)*）交通信发+,,号文）作了具体规定。

,"船舶报告系统
在上海建一个船舶报告计算中心，并在主要港口建-个

端站。

第二节 交通通信法规体系

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，交通通信作为交通部公路主骨架、

水运主通道、港站主枢纽和交通支持系统中的支持保障系统，

其信息传输和交换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，为将交通通信

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，使交通通信管理活动有法可依，有法必

依，把国家及交通部有关通信管理的方针政策具体化、条文

化，及时调整交通通信管理工作的方向，有必要对交通通信法

规体系加以研究。

交通通信法规是调整在交通通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

关系的法律法规的总和，所谓在交通通信活动中形成的各种

社会关系，是指在设置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、无线电频率管理、

无线电台执照和呼号、识别的管理、通信操作程序和通信守

则，通信导航设备管理、无线电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奖励与惩罚

,



等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，主要包括通信管理部门之间、管理

部门与使用部门之间的关系，其中有上下级之间的行政关系，

有行业部门之间的业务领导与指导关系，有同级之间的协调、

协作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经济利益关系、民事关系等。

交通通信法规体系表

部

颁

规

章
⋯⋯

交航

通设规

通备则

信管

导理

交理

通规

通则

信

管

⋯⋯

水通

上信

无规

线则

电

交电

通管

部理

无规

线则

无线电管理法规 通信管理法规

国家无委办无线电

管理规章

国

际

国

内

法

规

其他行

政法规

中华人民共

和国电信法

（正在制定中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无线电管理条例

国际通

信法规

如同交通通信是整个交通部三主一支持中的支持保障系

统一样，交通通信法规体系是指它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

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他部门法规之间的关系。

一部完备的交通通信法规体系，应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

信法》（正在制定中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为

!



主要法规，并考虑到与通信管理有关的行政法（包括行政处罚

法、行政复议、行政执法监督），水上交通安全法等法规中的适

用条款，辅以若干国际法规形成一个门类齐全、结构协调、功

能合理、层次分明、动态开放的交通通信法规整体。

第三节 交通通信法规概述

上节我们讲述了交通通信法规体系，由交通通信法规体

系表可见，交通通信法规包括两部分，即无线电管理法规和通

信管理法规。无线电管理法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

理条例、国际电信联盟有关规定、其他与通信有关的行政法规

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章并结合交通无线电管理的实际

制定的；通信管理法规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法》（正在

制定中）、国际通信法规和其他与通信有关的行政法规，并结

合交通通信行业管理特点制定的。!""#年，交通部对建国以
来的法规作过清理，目前主要的交通通信法规有：交通部无线

电管理法规，交通部通信行政管理法规。

一、交通部无线电管理法规

!$交通部无线电管理规则（%!）交信字&’(号
注：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颁布后，交通部对此作了修改，

!"")年已完成定稿，目前正在报批中。

#$船舶无线电台执照核发办法 （%"）交无委字*’号

&$关于颁发《水上无线电通信规则》的通知 交无委发
（"&）#(!号

+$海上移动通信业务标识管理办法 交通部!""&年第

*号令

’$关于印发《交通通信%((,-.集群系统频率的申请核

%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